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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 «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

工作若干措施 (试行) » 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２４〕 ２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工作若干措施 (试行) » 已经省

政府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 ０２４年１月１０日

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

工作若干措施 (试行)

为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审批工作ꎬ 切实解决农牧民急难愁盼问

题ꎬ 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ꎬ 保障农牧民户有所居ꎬ 结合工作实

际ꎬ 制定如下措施ꎮ

一、 保障合理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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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化解未批积存问题ꎮ 对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期间ꎬ

申报且符合条件未审批的宅基地ꎬ 采取有效措施ꎬ 确保 ２０２５ 年底前

全面完成审批工作ꎮ (牵头单位: 省农业农村厅、 省自然资源厅ꎬ

责任单位: 各市州、 各县市区政府)

(二) 申报建房用地需求ꎮ 各地全面摸排农牧民住宅需求ꎬ 省

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每年以县域为单

位ꎬ 组织开展农村宅基地需求情况统计调查工作ꎬ 提出年度需要保

障的农牧民住宅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需求意见ꎬ 经省政府同意后上报

自然资源部ꎮ (牵头单位: 省自然资源厅、 省农业农村厅ꎬ 责任单

位: 各市州、 各县市区政府)

(三) 保障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ꎮ 自然资源部门对农牧民住

宅单列计划指标ꎬ 将占用耕地和不占用耕地的农用地转用申请分开

组卷ꎬ 在无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的前提下ꎬ 先组卷上报不占耕地的农

用地转用申请ꎬ 各市 (州)、 县 (市、 区) 人民政府要提高审批工

作效率ꎬ 统筹宅基地分配标准、 各村地理资源和建房需求等情况ꎬ

满足区域差异性需求ꎮ (牵头单位: 省自然资源厅、 省农业农村厅ꎬ

责任单位: 各市州、 各县市区政府)

二、 坚持节约集约用地

(四) 盘活利用闲置资源ꎮ 各地全面摸清村内废弃闲置资源ꎬ

积极盘活存量集体建设用地ꎬ 优先保障农牧民居住用地需求ꎮ 保障

农牧民宅基地合法权益ꎬ 在符合村庄规划、 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

下ꎬ 开展废旧宅基地腾退ꎬ 鼓励村集体闲置宅基地整治ꎬ 整治出的

土地优先用于满足农牧民新增宅基地需求ꎮ 鼓励村集体和农牧民盘

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ꎬ 通过自主经营、 合作经营、 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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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等方式ꎬ 依法依规发展农家乐、 民宿、 乡村旅游等ꎮ (牵头单

位: 省农业农村厅、 省自然资源厅ꎬ 责任单位: 各市州ꎬ 各县市

区政府)

(五) 引导鼓励有偿退出ꎮ 允许农户在户有所居的前提下自愿

有偿退出宅基地ꎬ 区分住房和附属设施用地ꎬ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参

照当地相关标准予以补偿ꎬ 与农户签订自愿退出协议ꎬ 并报备乡镇

政府ꎬ 收回后的宅基地优先保障刚性需求ꎮ 对进城落户的农牧民ꎬ

各地可以多渠道筹集资金ꎬ 探索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其依法自愿有偿

退出宅基地ꎮ (牵头单位: 省农业农村厅、 省自然资源厅ꎬ 责任单

位: 各市州、 各县市区政府)

(六) 拓宽集约用地方式ꎮ 在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的基础上ꎬ

可通过集中统一建房ꎬ 节约集约使用土地ꎬ 满足农牧民住房需求ꎬ

允许两户或多户集中共用宅基地ꎮ 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协调本村闲

置且有宅基地转让意向的成员和有需求的成员进行协商ꎬ 或经本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协商一致ꎬ 采取有偿方式转让宅基地ꎮ 城镇

建设用地范围内ꎬ 可以通过建设农民公寓、 农民住宅小区等方式ꎬ

优先满足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居住需要ꎮ (牵头单位: 省农业农村

厅ꎬ 责任单位: 各市州、 各县市区政府)

三、 统一落实占补平衡

(七) 保障占补平衡指标ꎮ 县级人民政府充分利用村内建设用

地进行选址建房ꎬ 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ꎬ 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ꎮ

确需占用一般耕地的ꎬ 县级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任

务ꎬ 通过实施土地综合整治、 符合条件的园地、 林草地以及旧宅基

地拆除复垦等方式补充耕地ꎬ 新增耕地指标优先保障农牧民群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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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住宅用地需求ꎮ 对有一定耕地后备资源的ꎬ 要将 ２０％ 的占补平衡

指标专项用于保障辖区农牧民合理住宅需求ꎮ (牵头单位: 各市州、

各县市区政府ꎬ 责任单位: 省自然资源厅)

(八) 落实占补平衡主责ꎮ 市州人民政府对耕地后备资源严重匮

乏、 县域范围难以落实占补平衡的县 (市、 区)ꎬ 在本辖区范围内统

筹解决ꎮ 市州及辖区各县均无耕地后备资源ꎬ 无法实施补充耕地的ꎬ

可采取异地购买指标的方式落实辖区内耕地占补平衡ꎮ 对市州购买存

在特殊困难的ꎬ 由省自然资源厅帮助协调解决ꎮ (牵头单位: 各市州、

各县市区政府ꎬ 责任单位: 省自然资源厅)

四、 疏通审批堵点难点

(九) 畅通规划堵点ꎮ 各地要科学做好宅基地审批与村庄规划

的衔接工作ꎬ 对已有村庄规划的ꎬ 要严格按照规划办理相关宅基地

审批工作ꎻ 对没有村庄规划的ꎬ 要统筹考虑宅基地规模和布局ꎬ 并

做好与未来县、 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的衔接工作ꎬ 由县

级人民政府出具确保项目布局和规模将统筹纳入依法批准的规划期

至 ２０３５ 年的村庄规划的函后ꎬ 予以审批ꎮ 加快推进县、 乡镇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ꎬ 在县、 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ꎬ 要为

农牧民住宅建设预留空间ꎮ 加快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ꎬ 力争 ２０２５

年实现有条件、 有需求村庄规划全覆盖ꎮ (牵头单位: 各市州、 各县

市区政府ꎬ 责任单位: 省自然资源厅)

(十) 科学确定 “一户一宅”ꎮ 各地在审批宅基地过程中不以

公安机关分户作为申请宅基地前置条件ꎬ 要结合实际统筹考虑分户

的合理性ꎬ 村级党组织集体研究分户情况ꎬ 原则上保证 １ 个子女与

父母共享一处宅基地ꎬ 消亡户且无继承人的宅基地由村集体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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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统一收回ꎮ (牵头单位: 省农业农村厅ꎬ 责任单位: 各市州、 各

县市区政府)

五、 规范申请审查流程

(十一) 村民小组审核ꎮ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ꎬ 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房 (规划许可) 书面申请ꎮ 村

民小组收到申请后ꎬ 提交村民小组会议讨论ꎬ 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

成立的ꎬ 村民小组将农户申请、 村民小组会议记录等材料交村集体

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审查ꎮ 审查通过的ꎬ 由村级组织签署意见ꎬ

报送乡镇政府ꎮ

(十二) 县级部门审核ꎬ 乡镇政府审批ꎮ 全面落实 “三到场”

要求ꎬ 积极组织农业农村和自然资源部门实地审查申报条件、 规划

和地类等情况ꎬ 涉及交通、 林业、 水利、 电力等部门的ꎬ 农业农村

部门要及时征求意见ꎮ 涉及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的ꎬ 自然资源

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加快审查ꎬ 并报有批准权限的人民政府审批ꎮ

对批准建房农户ꎬ 乡镇政府组织农业农村、 自然资源等部门到现场

进行开工查验和实地丈量批放宅基地ꎮ 农户建房完工ꎬ 乡镇政府在

收到申请后ꎬ 组织相关部门进行验收核实批准面积和四至等情况ꎮ

(十三) 及时 “建新拆旧”ꎮ 农牧民住宅建成后应拆旧的ꎬ 坚

持 “建新拆旧” 要求ꎬ 及时拆除旧房ꎬ 将原宅基地交还村集体ꎬ 并

依法依规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ꎮ

(十四) 暂时搁置遗留问题ꎮ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 日之间在

耕地上建设的、 没有合法合规手续或手续不全的宅基地及在农村集

体建设用地上形成的其他宅基地问题ꎬ 属于历史遗留问题ꎬ 暂不处

置ꎬ 国家试点经验成果转化政策出台后ꎬ 再予以妥善解决ꎮ
７

青海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４１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六、 建立部门协同推进机制

(十五) 落实属地责任ꎮ 各县 (市、 区) 要参照 «若干措施»ꎬ

结合本地区实际ꎬ 制定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细则ꎬ 明确县级主导、

乡镇主责、 村级主体的宅基地管理机制ꎮ 乡镇政府要建立一个窗口

对外受理、 多部门内部联动运行的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联审联办制

度ꎬ 进一步充实工作力量ꎬ 保障办公场所ꎬ 健全规章制度ꎬ 方便农

牧民群众办事ꎮ 县级人民政府要强化组织领导ꎬ 统一规范管理ꎬ 确

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ꎮ (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政府)

(十六) 建立联席会议ꎮ 各级农业农村、 自然资源部门要建立联

席会议制度ꎬ 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议ꎬ 遇有特殊情况随时召开ꎬ 重

点研究解决宅基地审批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ꎮ 农业农村部门要

认真落实宅基地审批月调度机制ꎬ 全面掌握工作落实情况ꎬ 及时进行

通报ꎬ 并反馈自然资源部门ꎮ (牵头单位: 省农业农村厅、 省自然资

源厅ꎬ 责任单位: 各市州、 各县市区政府)

(十七) 强化信息共享ꎮ 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要

建立村庄规划、 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 农房建设等资源信息共享机

制ꎮ (牵头单位: 省农业农村厅、 省自然资源厅ꎬ 责任单位: 各市

州、 各县市区政府)

本措施自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９ 日起实施ꎬ 有效期至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８ 日ꎮ

附件: １ 农村村民宅基地申请审批流程图

２ 农村宅基地建房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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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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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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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于明确枸杞产业管理任务分工的通知

青政办函 〔２０２４〕 ９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为适应新形势、 新任务、 新要求ꎬ 促进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ꎬ

加快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ꎬ 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

面振兴ꎮ 经省政府研究ꎬ 决定将枸杞产业管理工作任务由林业和草

原部门调整为农业农村部门ꎬ 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调整工作任务分工ꎮ 将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

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青政办 〔２０２１〕 １２１ 号) 中由省市

(州) 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履行牵头抓总职责调整为由省市

(州)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抓总ꎬ 负责枸杞产业发展指导和管理

工作ꎬ 优化调整枸杞产业规划布局和政策制度ꎮ 林业和草原、 财

政、 发展改革、 市场监管等成员单位要密切配合ꎬ 不断完善相关规

划和政策措施ꎬ 合力推动全省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ꎮ

二、 做到工作无缝衔接ꎮ 省级林业和草原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

要充分协商ꎬ 将枸杞产业发展涉及的种质资源选育、 产业发展、 市

场培育、 科技创新等相关职责全部移转至农业农村部门ꎬ 两部门要

制定具体工作任务移交清单ꎬ 经双方确认后进行移交ꎬ 确保工作无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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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衔接ꎮ 各市 (州) 县林业和草原、 农业农村部门同步开展移交工

作ꎬ 稳妥有序推进ꎮ

三、 加强产业组织管理ꎮ 任务分工调整后ꎬ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认真贯彻落实青政办 〔２０２１〕 １２１ 号文件精神ꎬ 强化责任担当ꎬ

调整优化布局ꎬ 做好顶层设计ꎬ 完善相关政策ꎬ 强化产业管理ꎬ 加

强要素保障ꎬ 确保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ꎮ

四、 严格执行相关要求ꎮ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 加强领

导、 周密部署ꎬ 快速形成省市 (州) 县 “一盘棋” 工作机制ꎬ 于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底前全面完成移交工作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 ０２４年１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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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民政府职务任免通知

青政人 〔２０２４〕 １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根据工作需要ꎬ 任命:

肖飞虎同志为青海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ꎻ

陈峰同志为青海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ꎻ

当周同志为青海省信访局局长ꎻ

谷长伟、 王学军同志为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ꎻ

颜廷强同志为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援青)ꎻ

李晓军同志为青海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ꎻ

李卓同志为青海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 (援青)ꎻ

王新峰同志为青海省统计局副局长 (援青)ꎻ

胡宏同志为青海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挂职)ꎻ

许海铭同志为青海省能源局局长 (副厅级ꎬ 试用期一年)ꎻ

盛宗毅同志为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ꎮ

批准:

王釭同志为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ꎮ

免去:

姜军同志青海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青海省招

商局局长职务ꎻ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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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宝恩同志青海省乡村振兴局局长职务ꎻ

刘保成同志青海省信访局局长职务ꎻ

苏海红同志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职务ꎻ

郭显世同志青海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职务ꎻ

高玉强同志青海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职务ꎻ

秋立朝青海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职务ꎻ

谷长伟、 王学军同志青海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职务ꎻ

徐宁同志青海省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职务ꎻ

巩爱歧同志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职务并退休ꎻ

盛宗毅同志青海省乡村振兴局一级巡视员职务ꎻ

李建丽同志青海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青海省金融工作办公室)

一级巡视员职务并退休ꎻ

任永禄同志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一级巡视员职务并退休ꎮ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２ ０ ２ ４ 年 １ 月 ５ 日

青海省人民政府职务任免通知

青政人 〔２０２４〕 ２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根据工作需要ꎬ 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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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宏同志为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挂职)ꎮ

免去:

胡宏同志青海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挂职) 职务ꎮ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２ ０ ２ ４ 年 １ 月 ５ 日

青海省人民政府职务任免通知

青政人 〔２０２４〕 ３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根据工作需要ꎬ 任命:

王岐岳同志为青海省政府副秘书长ꎻ

李小牛同志为青海省招商局局长 (兼)ꎻ

甘昌福同志为青海省教育厅副厅长 (试用期一年)ꎻ

德措同志为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ꎻ

李向东同志为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ꎻ

高波同志为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ꎻ

王勇同志为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ꎻ

刘永靖同志为青海省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副厅级ꎬ 试用

期一年)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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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瑞华同志为青海省伊斯兰教经学院常务副院长 (副厅级ꎬ 试

用期一年)ꎻ

靳力同志为青海省数据局局长 (副厅级)ꎻ

钟涛同志为青海省政府办公厅一级巡视员ꎻ

厍启录同志为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一级巡视员ꎮ

免去:

靳力同志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青海省招商局副局长

(兼) 职务ꎻ

德措同志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专职委员职务ꎻ

雷文昇同志青海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职务ꎻ

厍启录同志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ꎻ

钟涛同志青海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ꎻ

王勇同志青海省老龄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职务ꎻ

高波同志青海省文物局局长职务ꎻ

司文轩同志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职务并退休ꎻ

魏富财同志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职务并退休ꎮ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２ ０２４年１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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